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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浦老府〔2022〕121号

关于印发《第二十一届老港镇（2023年度）“慈善公益

联合捐”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第二十一届老港镇（2023年度）“慈

善公益联合捐”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2022年 12月 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2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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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老港镇（2023年度）“慈善公益联合捐”

活动实施方案

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为弘扬扶

贫济困、解危救急的传统美德，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慈善

活动，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帮助他们摆

脱困境、改善生活，形成慈善援助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和功能

互补，进一步推动老港慈善事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共建

幸福老港。根据《关于征集第二十一届浦东新区（2023年度）“慈

善公益联合捐”活动的通知》（沪浦慈委办〔2022〕1 号）的工

作部署，结合我镇慈善事业和扶贫工作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活动主题

引领慈善新时代，踔厉奋发新征程

二、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慈善公益联合捐”系列活动，普及慈善知识 、积

极传播慈善理念，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广泛汇聚社会帮扶资

源，同时加大宣传引领，推进慈善多元化主体和全民参与，提高

社会参与度和影响力，努力在全镇形成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良

好社会氛围，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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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时间

本次联合捐活动从 2022年 12月初开始，至 2023年 1月 30

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1.活动筹备阶段：2022年 10月－11月

通过“中华慈善日”活动开展，大力宣传发展慈善事业的重

要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慈善事业，重视和支持慈善事业，进一

步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动员和激发社会各界人士，自觉加入

慈善队伍。

2.活动实施阶段：2022年 12月－2023年 1月 20日

（1）研究制定《第二十一届老港镇（2023年度）慈善公益

联合捐活动》、2023年度慈善倡议书和 2023年慈善项目清单，

并具体部署相关工作。

（2）根据《第二十一届老港镇（2023 年度）慈善公益联合

捐活动》方案落实具体工作，开展“老港镇 2023年度慈善之星”

宣传、慈善劝募、机关一日捐等活动，发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及

爱心人士进行捐款。

3.统计汇总阶段：2023年 1月 25日前

做好各单位和个人募捐款的统计、汇总，并根据区要求进行

上报工作。

四、募捐类型及资金形式

（一）募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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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捐。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无私

奉献精神，积极发动企事业单位募捐，用行动关爱弱势群体、凸

显博爱情怀。

2.个人捐。倡导个人发扬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

友善精神，每人捐献一日工资，为贫困学生、孤寡老人、重病家

庭等困难群体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3.定向捐。引导企业、个人结对镇困难老人、困难家庭、困

难儿童以及困难地区等，形成定向的帮困机制。

（二）接收捐赠形式

本次募捐分为现金、实物、义卖、定向捐赠等多种形式，具

体操作：

1.各单位可采用支票、转账进行捐款（支票和转账抬头：上

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民政专户，开户银行：农行老港支

行，账号：037768000400139260000000003）；

2.现金方式捐款，直接将募捐款送缴至镇政府 5号楼 201室，

联系人：朱志倩，电话：58051812（注：节假日除外）；

3.定向捐及实物捐赠，需联系工作人员，填写指定捐赠意向

书（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后，捐款以转账或现金形式交上海市

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物资需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

代表处或浦东新区红十字会进行评估后，以评估认定的公允价值

为捐款价值。



— 5—

五、资金上缴

由镇社区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慈善条线工作人员将收

到的个人和企业捐款分次汇缴至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代

表处账户和浦东新区红十字会。

六、捐赠票据

本次活动接收捐赠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为“机打票

据”，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统一开具。获取方式

如下：

1.镇社区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慈善条线工作人员代收

的个人或企业现金或支票捐款，工作人员开具并提供“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捐赠代收统一单据”；

2.在捐款汇缴后，工作人员持相对应的记账联到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开具机打发票后发放给相关捐赠个人及

企业；

3.各单位开展募捐活动时，对于小额捐款（小于 100元人民

币）的，可提供“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公益事业捐赠证明”给捐款

居民，若需机打发票的，可由单位统一集中该捐赠证明，在 2022

年 3月 31前至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代表处换取机打发票。

七、资金使用管理

1.“慈善公益联合捐”所募集的善款，全部上缴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浦东新区代表处和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经审核后再申请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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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纳入本镇慈善基金，设立专项科目（慈善基金和红十字人道救

助基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和有关部门审计。

2.募捐款主要用于：（1）帮助各类特困家庭度过新春佳节；

（2）帮助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3）帮助大重病患者缓

解医药费压力；（4）帮助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渡过难关；（5）

用于安老、扶孤、助医、助学等慈善救助活动和其他慈善公益事

业；（6）用于日常救助工作；（7）用于困难退役军人及其他优

抚对象帮扶；（8）援助其他困难地区。

3.定向捐赠资金及物资，严格按照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定向捐

操作流程执行，完善相关手续后再进行定向捐赠。

八、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确保募捐工作周密细致，落实到位。在充分认识开展慈善募捐活

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关爱贫困弱势群体，发展社会救助

事业的重要举措的同时，要积极开拓思路，出新招，重实效，着

力构建爱心平台，弘扬慈善文化，凝聚慈善合力，扩大慈善效应，

进一步加大募捐的力度，扩宽募捐领域，创新募捐的方式，不断

壮大慈善资金的实力，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重视

整合各类慈善资源，完善和巩固过去成功的做法，不断创新，努

力推动慈善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基层，逐步形

成人人都参与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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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大力倡导“人人可慈善”的理念，

积极培树和宣传慈善先进典型，结合“老港镇十大慈善之星”及

“老港镇慈善大使”评选表彰工作，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

善事业的热情，营造人人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良好

社会环境。在加大募捐宣传发动的基础上，要切实抓好两个结合：

一是点面结合。在抓好全面发动工作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

做好历年积极募捐单位的募捐发动工作。二是激励典型与激活募

捐结合。综合运用“慈善一日捐”、各种慈善主题活动等有效推

动募捐活动有声有色地展开，并要大力宣扬募捐过程中涌现的捐

赠典型，有效地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捐赠的热情。

3.加强监管、规范操作。对于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严格监

督管理，规范操作程序，严禁挤占、挪用资金，确保募集的资金

全部用于公益援助和慈善救助活动。要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及时

向社会各界公布慈善援助情况，有效扩大慈善机构的社会影响，

增强慈善公信力，促进慈善公益募捐，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努力

打造信息公开、运行规范、政府信任、社会认同，公民信赖、成

效明显的爱心捐赠局面，为构建六个老港作出新的贡献。


